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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捕、限制、扣押所致貨損可免責？ 
辛律師編著《海商法爭點解讀》高點出版 

 
 
 

 
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806號判決 

我國海商法關於海上貨物運送適用之範圍係採「港至港之原則」，其終端部分至商港區

域為止，貨物離船後，於商港區域內發生毀損、滅失等事由，仍有海商法之適用。海商法

第76條所定運送人得主張之抗辯，固包括海商法第69條之免責規定，惟依商港法第3條第4

款關於商港區域之規定，併審酌目前海運實務，貨物卸船後必須報驗，是以驗關處所勢必

設立於卸船碼頭附近，以維商港營運所需，足認貨物驗關處所亦屬商港區域之範圍。又因

有權力者之拘捕、限制或依司法程序之扣押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不

負賠償責任，海商法第69第8款定有明文，惟如拘捕、限制、扣押係因可歸責於運送人之

事由所致，運送人即無由主張免責。另依民法第224條前段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

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故於有權力

者之拘捕、限制、扣押係因運送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故意、過失行為所致者，運送人不

得依海商法第69條第8款規定主張免責。系爭貨物遭大陸地區海關扣押致不能完成運送、滅

失之原因係發生於商港區域，自有海商法之適用。上訴人既自承係因承鼎公司輾轉選任之

報關公司（海揚公司）作業疏失，致系爭貨物遭扣，承鼎公司之陳情書亦稱其委託報關之

公司因文件銜接重大疏失致生扣關情事，可見該貨物滅失係因上訴人之代理人履行債務

過失所致，上訴人應與自己過失負同一責任，不得依海商法第69條第8款規定為免責之抗

辯。 

→說明： 

由該判決得知： 

最高法院明白表示我國海商法適用範圍採港至港原則，即商港區域亦有海商法之適用。 

海商法第69條第8款雖將扣押等所生損害，訂為法定免責事由，惟如拘捕、限制、扣押係

因可歸責於運送人或運送人之履行輔助人之事由所致，運送人即無由主張免責。 
      
    

   
A公司將貨物一批（貨物離岸價格為新臺幣（下同）999,500元，運費500元），託由B
公司全責處理報關、運送，並於系爭貨物交付後4日內交付予A公司設於中國廣東省東

莞市之東莞廠。B公司就運送貨物全部約定價額，填發提單給A公司，並於託運單上以

異常細小之文字註記約定責任限制條款，約定伊公司之賠償額度以運費之3倍為限。其

後，B公司將系爭貨物交付C公司負責運送，惟系爭貨物因C公司委任之報關公司作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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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致未符大陸地區海關相關規定而無法順利通關，遭中國大陸海關扣押未能完成運

送。A公司於向B公司請求100萬元之損害賠償時，B公司主張其非實際運送人、貨物係

因有權力者之限制等法定免責事由及賠償金額應以1,500元為限，以資抗辯，有無理由？

 （109民間公證人） 
    

【提示】 
B之抗辯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B主張其非實際運送人之抗辯為無理由： 
按民法§660規定，稱承攬運送人者，謂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使運送人運送物

品而受報酬為營業之人。B將A之貨物交付C負責運送，B為承攬運送人。另民法§664規

定，就運送全部約定價額，或承攬運送人填發提單於委託人者，視為承攬人自己運送，不

得另行請求報酬。系爭貨物之實際運送人雖係C，惟依題目所示，B就運送貨物全部約定

價額，填發提單給A，依民法§664規定，仍視為B自己運送，其權利義務與運送人同。 
又運送人對於運送物之喪失、毀損或遲到，應負責任，但運送人能證明其喪失、毀損或遲

到，係因不可抗力或因運送物之性質或因託運人或受貨人之過失而致者，不在此限，民法

§634定有明文。B之權利義務既與運送人同，則B對運送物之喪失、毀損或遲到，除有免

責事由外，即應負賠償之責。B以其非實際運送人為抗辯，與上開民法§664等規定不合，

該抗辯無理由。 
貨物係因有權力者之限制之抗辯亦無理由： 
按海商法§69規定，因有權力者之拘捕、限制或依司法程序之扣押所發生之毀損或滅

失，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不負賠償責任。惟如拘捕、限制、扣押係因可歸責於運送人之

事由所致，運送人即無由主張免責。另依民法第224條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

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故於有權力者之

拘捕、限制、扣押係因運送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故意、過失行為所致者，運送人不得

依海商法§69規定主張免責。 
系爭貨物遭大陸海關扣押致未能完成運送，其原因係發生於商港區域，自有海商法之適

用。而依題示，係因實際運送人C委任之報關公司作業失誤，致系爭貨物遭扣，可見該貨

物遭扣係因B之履行輔助人履行債務過失所致，B應與自己過失負同一責任，不得依海商

法§69規定為免責。 
賠償金額以1,500元為限之主張不可採： 
B填發提單給A，並於託運單上以異常細小之文字註記約定責任限制條款，約定其賠償額

度以運費之3倍為限。B得否據此主張其賠償金額以1,500元為限，涉及二層面之問題，其

一為託運單上細小文字之註記得否拘束A？其二係該約款有無因減輕或免除運送人之責

任而無效？ 
海商法就運送人之賠償限額，設有單位責任限制之規定，即海商法§70所規定之每件

666.67特別提款權，或每公斤2特別提款權，此規定乃運送人就貨物之毀損滅失所應負之

最低責任，運送人所設之約款若約定其賠償限額低於該§70之金額者，即為減輕或免除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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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人之責任，依海商法§61該約款因此無效。題示，A將貨物一批託由B運送，運費為500
元，若B需對該批貨物負賠償之責，其責任限額至少為666.67特別提款權，高於約款所約

定之運費500元之3倍，故賠償額度以運費之3倍為限之約款，因減輕運送人之責任而無效。 
從而，就託運單上約款得否拘束雙方當事人或存有爭議，惟縱該約款得以拘束雙方當事

人，因約款將致運送人之責任因此減輕，依海商法§61規定，該約款無效。是B主張依該

約款僅賠償1500元為無理由。 
 

    
    

   
A公司將貨物一批交由我國B海運公司自高雄港運送至荷蘭鹿特丹港（Rotterdam），海

上運送途中，因船員甲之過失發生火災，於啟動消防設施灑水滅火時，因波及貨物致部

分貨物受潮受損。其後，當貨物運送至荷蘭鹿特丹港後，經荷蘭鹿特丹港之關務機關檢

查時，發現該批貨物中夾藏部分違禁品，遂予以暫時查扣進行調查。本案後經荷蘭警政

機關抽絲剝繭完成調查後，發現該貨物夾藏違禁品之行為係船員乙個人所為，但該批貨

物於荷蘭關務機關及警政機關介入調查之期間，因全數遭限制提領，致部分貨物受有損

害。試問：A公司請求賠償貨物因火災及遭限制提領所致之損失時，B海運公司得否主

張免責抗辯？其理由何在？ （110公證人） 
    

【提示】 
火災所致損失： 
 該火災係因船員甲之過失而發生，符合海商法第69條第3款之免責事由。又依題意，該貨損

係於啟動消防設施灑水滅火時，因波及貨物致部分貨物受潮受損，然依法院判決，第3款之

免責事由，不僅在於火災之引起更及於火災之防止1，故應認為滅火所致之潮損，仍得依第3
款免責。 

遭限制提領所致之損失： 
海商法第69條第8款雖規定，「有權力者之拘捕、限制或依司法程序之扣押」為法定免責

事由，惟依法院判決，如拘捕、限制、扣押係因可歸責於運送人之事由所肇致，例如因運

送人違反當地法律或其他類似之故意、過失行為所引致，運送人即無由主張免責，否則不

啻任令運送人得恣意挑戰國家公權力，而仍無庸為其故意過失行為所致之拘捕、限制、扣

押結果負責，殊非事理之平2。且因民法第224條規定，故於有權力者之拘捕、限制、扣押

係因運送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故意、過失行為所致之情形，運送人當不得依第8款主張

免責。 
系爭貨物遭查扣，係因貨物中夾藏違禁品，而夾藏違禁品係船員乙個人所為，故屬因運送

人之使用人故意所致之拘捕、限制、扣押，運送人就因此導致之貨損無從主張免責。 

                                                        
1 最高法院68年度台上字第196號原判例。 
2 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上字第1363號民事判決。 

 案例 


